
臺 南 市 立 大 灣 高 中 學 生 服 儀 規 範  

110年 4 月 29日經服裝儀容委員通過 

壹、宗旨：為實踐國民生活須知，培養學生良好衛生習慣及生活態度，以維護

純樸優良之校風， 特訂定本辦法。  

貳、項目：  

一、中四~ 中六（高中部）服儀規定： 

 (一)凡本校學生都應於入學時委託學務處代購制式大灣高中校服。  

 (二)上學期間需著整齊校服，制服應繡學號(請依第三點規定繡製)，制服與體 

     育服不得混合穿著。 

 (三)學號： 

  1.夏、冬季襯衫：需將學號以藍色繡於左胸前，為目視由左至右。  

     2.夏、冬季運動服(含運動服外套)：需將學號以藍色繡於左胸前，為目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左至右。  

 3.背心: 如要單穿則需要繡學號，需將學號以藍色繡於左胸前，為目視由 

         左至右。 

 4.紀念 T恤：視當年度紀念 T恤顏色決定學號顏色公告後，繡於左胸前， 

             為目視由左至右。 

 (四)鞋、襪子： 

  1.球鞋或皮鞋：顏色不限（素雅為宜）。 

  2.上學、放學及在校期間，學生得穿皮鞋或運動鞋；非有正當理由，不 

    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。 

  3.雨天進出校門時機，可穿著拖鞋(或涼鞋)，惟進入學校後，應換上布鞋 

    (或涼鞋)，以養成公共禮儀及避免滑倒情況。 

(五)重大集會(如:擴大升旗、開學典禮、結業式、畢業典禮或其他重大活動… 

     等)則應穿著制服。如逢當日有體育課，以重大集會服裝為主，體育課 

     時，再自行更換運動服。 原則上星期一或星期四一律穿著制服到校，餘 

     由各班導師自行決定，惟當日有體育課之班級同學，統一由體育組規定穿 

     著服裝。 

(六) 校園內可穿著校服、班服、社團服(包括本校班聯會、畢聯會製作之服 

     裝)，上述服裝可混搭，為兼顧校園安全工作及端正校園純樸風氣，服裝 

     須加印可辨識的大灣高中特色 logo及製作前樣本需先送至學務處生輔組 

     審核。另不可強制同學購買班服及社服。 (申請書如附件)，提請討論。 

(七)特殊社團活動，可穿著指導老師律定服裝為主(穿著時間以活動時間為 

    主)，但為兼顧校園安全工作，請先跟學務處生輔組報備。 

(八)天冷時，可於學校認可之服裝內、外加穿保暖衣物(如:便服外套、帽 

      T、圍巾、帽子…等)；另因應不同學生對於氣溫感受及身體狀況存有個 



      別差異，上述之天冷情形以學生主觀感受為主。 

(九)長褲不得打折，裙長需及膝，不得改短。 

(十)其他：指甲經常修剪，不可塗指甲油及戴戒指，不得蓄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二、中一~ 中三（國中部）服儀規定： 

 
(一)凡本校學生都應於入學時委託學務處代購制式大灣高中校服。 

   (二)上學期間需著整齊校服(可依個人對氣溫感受，在校服內、外加穿保暖 

       衣物，嚴禁未穿校服直接穿著便服)，制服應繡學號(請依第三點規定繡 

製)，制服與體育服不得混合穿著。 

(三)學號：  

1.夏、冬季襯衫：需將學號以紅色繡於左胸前，為目視由左至右。 

2.夏、冬季運動服(含運動服外套)及：需將學號以金黃色繡於左胸前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目視由左至右。 

3.背心: 如要單穿則需要繡學號，需將學號以金黃色繡於左胸前，為目 

        視由左至右。 

   4.紀念 T恤：視當年度紀念 T恤顏色決定學號顏色公告後，繡於左胸 

               前，為目視由左至右。 

   (四)鞋、襪子： 

    1.不論穿著夏季或冬季服裝，一律著球鞋，顏色不限（素雅為宜）。 

    2.雨天進出校門時機，可穿著拖鞋(或涼鞋)，惟進入學校後，應換上布

鞋(或涼鞋)，以養成公共禮儀及避免滑倒情況。 

(五)原則上星期一或星期四一律穿著制服到校，餘由各班導師自行決定，然

以全班統一為原則，惟當日有體育課之班級同學，統一由體育組規定穿

著服裝。 

(六)重大集會(如:開學典禮、結業式、畢業典禮或其他重大活動…等)則應

穿著制服。如逢當日有體育課，以重大集會服裝為主，體育課時，再

自行更換運動服。 

(七)特殊社團活動，可穿著指導老師律定服裝為主(穿著時間以活動時間為

主)，但為兼顧校園安全工作，請先跟學務處生輔組報備。 

(八)指甲經常修剪，不可塗指甲油，不可帶戒指；裙長需及膝，不得改短。 

   (九)首飾：除信仰之必需(如佛珠)外，不可配戴裝飾性首飾(項鍊、手鍊、

手鐲、耳環、戒指)，如必須戴項鍊，長度需低於襯衫第一顆扣子，以

目視不見為原則。 

   (十)天冷時，可於學校認可之服裝內、外加穿保暖衣物(如:便服外套、帽 

       T、圍巾、帽子…等)；另因應不同學生對於氣溫感受及身體狀況存有個 

       別差異，上述之天冷情形以學生主觀感受為主。 

  (十一)長褲不得打折，裙長需及膝，不得改短。 

  (十二)其他：指甲經常修剪，不可塗指甲油及戴戒指，不得蓄鬍。 

 

 

 



三、違規處置 

違規次數 違規輔導處置 備考 

1 口頭糾正  

2 書面自省  

3 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  



大 灣 高 中 （ 國 中 部 ） 學 生 服 裝 加 繡 學 號 範 例 

  一、夏、冬季襯衫：上衣左胸前須繡上紅色學號，不必繡學生姓名，為目

視由左至右方向。（如圖 1.圖 2） 

        （圖 1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圖 2） 

 

二、夏、冬季運動服（含運動服外套）：一律於左胸前將學號以金黃色繡於校

徽上方。（如圖 3.圖 4.圖 5） 
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（圖 3）                   (圖 4） 
 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（圖 5） 

 

三、背心: 一律於左胸前將學號以金黃色繡於校徽上方。（如圖 6） 
 

 

 

 
(圖 6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大 灣 高 中 （ 高 中 部 ） 學 生 服 裝 加 繡 學 號 範 例 
一、夏、冬季襯衫：將學號以藍色繡於左胸前，為目視由左至右方向。 

             （如圖 1.圖 2） 

 

       
        （圖 1）                  （圖 2） 

 
     

 二、夏、冬季運動服（含運動服外套）：一律於左胸前將學號以藍色繡於校徽

上方。（如圖 3.圖 4.圖 5） 

圖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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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（圖 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圖 4） 

 
        （圖5） 

 
三、背心: 一律於左胸前將學號以藍色繡於校徽上方。（如圖6） 

 

 

 

 

 

 (圖 6) 

 


